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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作業注意事項 

 
112.5.22第1120000828號文核定自112年7月1日實施 

負責組室：用戶行政與推廣室 

一、本注意事項依據本中心「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訂

定。 

二、依本要點第二點，「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僅適用於具國內大專院校正式

學籍之在學學生。學生用戶於實驗排程實作實習期間，須具備正式學籍，學籍變動

時，例如畢業、休學或轉學，應主動告知。 

三、依本要點第三點，學生用戶應具備以下條件，以符合實習獎勵資格。 

(一) 學生用戶須逐一完成以下事項，方符合實習資格，以下簡稱「實習學生」。 

1. 光束線實驗計畫主持人加入「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 

計畫主持人於實驗計畫申請時或實驗計畫執行前，申請該實驗計畫加入「學

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並說明其培育學生之規劃或指導學生之研究

課題。國外單位計畫主持人亦可加入此計畫，提供國內學生用戶實習機會。 

2. 完成專業培訓課程，並通過考試。 

本中心各光束線依其專業考量，各自規劃其專業培訓課程，學生用戶應依

照擬進行實習實作之光束線，分別完成其專業培訓課程，經考試通過者，獲

該光束線認證合格，認證效期二年內，可於該光束線實習實作後，申請獎

勵。認證效期二年過後，應重新取得認證合格。 

3. 加入實驗安全核可表之實驗計畫成員。 

於實驗前填寫實驗安全核可表時，已符合前兩款規定且加入實驗計畫成員

的學生用戶，為具實習資格之實習學生，方可參與光束線實驗計畫實作實

習。 

(二) 實習學生須逐一完成以下事項後，方符合獎勵資格： 

1. 執行光束線實驗計畫，實作實習。 

實習學生於實驗計畫核給實驗排程期間，須每日且於實驗排程時段內親自

刷卡(光束線電子看板；下同)報到，如刷卡時間提前或超過該時段者視為非

有效刷卡紀錄，核發獎勵將以此為依據；如由他人代為刷卡報到，本中心將

取消兩者之實習獎勵資格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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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交實習報告。 

實習學生應於實驗結束後二週內，按照各光束線提供之實習報告格式，繳

交至少一頁、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之實習報告，上傳至用戶入口網。 

四、依本要點第四點，獎勵申請與核發細則如下： 

(一) 獎勵申請與核發： 

1. 實習學生應於實驗結束前至用戶入口網「學生用戶實習獎勵申請單」，登錄

免費住宿日期，並列印該申請單後簽名，於入住招待所時，提供給櫃台人

員。實驗結束後二週內，實習學生應至用戶入口網「實習獎勵申請單」登錄

符合領取實習獎勵金之日期，並送出申請。申請送出後，不再接受修改，未

於期限內申請者，視同放棄該次實驗排程之獎勵機會。 

2. 符合免費住宿期間於本中心招待所住宿之費用繳清後，發票正本將由招待

所轉交予用戶行政與推廣室，以進行後續審核作業。 

3. 經該次實驗之光束線管理人員考評其實習表現與實習報告後，再由用戶行

政與推廣室確認考評結果、刷卡紀錄及其他相關資料後，辦理獎勵核發作

業。獎勵款項包含獎勵金與免費住宿代墊費用，將匯入實習學生登錄於用

戶入口網之本人銀行帳戶。 

(二) 實習獎勵金之核給標準如下： 

1. 每位實習學生每一期光束線排程支給30日實習獎勵金為上限。 

2.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人可領取之獎勵金日數以五日為上限；依核給時

段數計算，三個時段為一日，不足三個時段以一日計；實驗排程期間無刷卡

報到紀錄之日，當日之時段數不列入獎勵金核算。 

3. 學校位在桃竹苗地區每人每日新台幣(以下同)300元、北北基地區為400元、

中彰地區為600元、其他地區為900元。 

4. 經光束線發言人綜合考評該次實習表現，表現傑出之實習學生每日獎勵金

增加100元。每一光束線考評列為表現傑出者以25%為原則。 

5.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當日09:00至次日09:00)實習學生員額以四名為

上限；新計畫主持人以首次獲核給實驗排程之期別開始算起，三年(共六期)

內，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當日09:00至次日09:00)實習學生員額以六

名為上限。 

6. 實習學生如一日內參與二個以上排程，每人每日僅能支領一個排程之實習

獎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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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免費住宿之核給標準如下： 

1. 依實驗排程提供免費住宿，無設日數上限。實驗排程起始日入住，排程結束

日退房，學校地點屬其他地區者，因遠距交通得視需要多提供實驗前一日

住宿。 

2.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曆)日實習學生員額以四名為上限；新計畫主持

人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曆) 日實習學生員額以六名為上限。 

3. 本中心招待所房間數有限，免費住宿僅限預訂單床位入住，如預訂入住非

單床位者，不得申請免費住宿，須自行負擔全數住宿費用。 

4. 實習學生應自行至本中心招待所系統預訂實驗排程期間之住宿，並請依招

待所管理作業要點繳清住宿費用，若實驗排程期間之住宿日無刷卡報到紀

錄，則不核給當日免費住宿。 

5. 已預約住宿而未住宿者，應至少於預定入住日前一日辦理取消；若無法提

供非可歸責於實習學生之原因者，本中心將依招待所管理作業要點進行已

預約未入住流程。 

五、承辦單位與聯絡人 

    用戶行政與推廣室 

簡琪芳（分機：8205、Email：chifang@nsrrc.org.tw） 

蘇慧容（分機：8207、Email：su.stella@nsrrc.org.tw） 

施茗粢（分機：8215、Email：shih.elsa@nsrrc.org.tw）   

六、本注意事項經行政會報通過，報請主任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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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生用戶實習獎勵標準 

實習獎助項目 實習獎勵金 免費住宿 (限單床位) 

地區 
北 
北 
基 

桃 
竹 
苗 

中 
彰 

其 
他 

北 
北 
基 

桃 
竹 
苗 

中 
彰 

其 
他 

合格：金額(新台幣) /日 400元 300元 600元 900元 實驗排程起

始日入住，

結束日退房 

實驗前一

日可住宿 
表現傑出：金額(新台幣) /日 

*每光束線排程至多一名 
500元 400元 700元 1000元 

每期每人日數上限 30 日 無上限 
每一光束線排程每人日數上限 5 日 無上限 
每一光束線排程每日人數上限 4 人 4 人 
每一光束線排程每日人數上限

(新計畫主持人前六期) 
6 人 6 人 

核發條件 

1. 實驗排程期間為國內大專院校具有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 

2. 符合實習學生資格： 

(1)實驗計畫主持人加入「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 

(2)完成專業培訓課程，並通過考試 

(3)加入實驗安全核可表之實驗計畫成員 

3. 符合獎勵資格： 

(1) 每日須於實驗時段內親自刷卡報到(光束線電子看板刷卡) 

(2)實驗結束後二週內繳交實習報告 

4. 至用戶入口網完成「學生用戶實習獎勵申請單」 

(1)實驗結束前登錄免費住宿日期 

(2)實驗結束後二週內登錄符合領取獎勵金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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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作業要點(逐條說明) 
 

條文 說明 
一、本注意事項依據本中心「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訂定。 

訂定本注意事項之依

據。 

二、依本要點第二點，「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僅適用於具國

內大專院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學生用戶於實驗排程實作實習

期間，須具備正式學籍，學籍變動時，例如畢業、休學或轉學，

應主動告知。 

規範「學生用戶」之適

用期間與告知義務。 
 

三、依本要點第三點，學生用戶應具備以下條件，以符合實習獎勵資

格。 
(一) 學生用戶須逐一完成以下事項，方符合實習資格，以下簡稱

「實習學生」。 
1. 光束線實驗計畫主持人加入「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

畫」。 
計畫主持人於實驗計畫申請時或實驗計畫執行前，申請該實

驗計畫加入「學生用戶人才培育暨實習計畫」，並說明其培

育學生之規劃或指導學生之研究課題。國外單位計畫主持人

亦可加入此計畫，提供國內學生用戶實習機會。 
2. 完成專業培訓課程，並通過考試。 

本中心各光束線依其專業考量，各自規劃其專業培訓課程，

學生用戶應依照擬進行實習實作之光束線，分別完成其專業

培訓課程，經考試通過者，獲該光束線認證合格，認證效期

二年內，可於該光束線實習實作後，申請獎勵。認證效期二

年過後，應重新取得認證合格。 
3. 加入實驗安全核可表之實驗計畫成員。 

於實驗前填寫實驗安全核可表時，已符合前兩款規定且加入

實驗計畫成員的學生用戶，為具實習資格之實習學生，方可

參與光束線實驗計畫實作實習。 
(二) 實習學生須逐一完成以下事項後，方符合獎勵資格： 

1. 執行光束線實驗計畫，實作實習。 
實習學生於實驗計畫核給實驗排程期間，須每日且於實驗排

程時段內親自刷卡(光束線電子看板；下同)報到，如刷卡時

間提前或超過該時段者視為非有效刷卡紀錄，核發獎勵將以

此為依據；如由他人代為刷卡報到，本中心將取消兩者實習

獎勵資格一年。 
2. 繳交實習報告。 

實習學生應於實驗結束後二週內，按照各光束線提供之實習

報告格式，繳交至少一頁、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之實習報告，

上傳至用戶入口網。 

說明本注意事項適用對

象應逐步達成之條件與

資格。 

四、依本要點第四點，獎勵申請與核發細則如下： 說明獎勵項目之申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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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勵申請與核發： 
1. 實習學生應於實驗結束前至用戶入口網「學生用戶實習獎勵

申請單」，登錄免費住宿日期，並列印該申請單後簽名，於

入住招待所時，提供給櫃台人員。實驗結束後二週內，實習

學生應至用戶入口網「實習獎勵申請單」登錄符合領取實習

獎勵金之日期，並送出申請。申請送出後，不再接受修改，

未於期限內申請者，視同放棄該次實驗排程之獎勵機會。 
2. 符合免費住宿期間於本中心招待所住宿之費用繳清後，發票

正本將由招待所轉交予用戶行政與推廣室，以進行後續審核

作業。 
3. 經該次實驗之光束線管理人員考評其實習表現與實習報告

後，再由用戶行政與推廣室確認考評結果、刷卡紀錄及其他

相關資料後，辦理獎勵核發作業。獎勵款項包含獎勵金與免

費住宿代墊費用，將匯入實習學生登錄於用戶入口網之本人

銀行帳戶。 
(二) 實習獎勵金之核給標準如下： 

1. 每位實習學生每一期光束線排程支給 30 日實習獎勵金為上

限。 
2.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人可領取之獎勵金日數以五日為

上限；依核給時段數計算，三個時段為一日，不足三個時段

以一日計；實驗排程期間無刷卡報到紀錄之日，當日之時段

數不列入獎勵金核算。 
3. 學校位在桃竹苗地區每人每日新台幣(以下同)300 元、北北

基地區為 400 元、中彰地區為 600 元、其他地區為 900 元。 
4. 經光束線發言人綜合考評該次實習表現，表現傑出之實習學

生每日獎勵金增加 100 元。每一光束線考評列為表現傑出者

以 25%為原則。 
5.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當日 09:00 至次日 09:00)實習

學生員額以四名為上限；新計畫主持人以首次獲核給實驗排

程之期別開始算起，三年(共六期)內，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

每一日(當日 09:00 至次日 09:00)實習學生員額以六名為上

限。 
6. 實習學生如一日內參與二個以上排程，每人每日僅能支領一

個排程之實習獎勵金。 
(三) 免費住宿之核給標準如下： 

1. 依實驗排程提供免費住宿，無設日數上限。實驗排程起始日

入住，排程結束日退房，學校地點屬其他地區者，因遠距交

通得視需要多提供實驗前一日住宿。 
2. 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曆)日實習學生員額以四名為上

限；新計畫主持人每一光束線每一排程每一(日曆)日實習學

生員額以六名為上限。 
3. 本中心招待所房間數有限，免費住宿僅限預訂單床位入住，

如預訂入住非單床位者，不得申請免費住宿，須自行負擔全

核發程序，以及各獎勵

項目之核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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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住宿費用。 
4. 實習學生應自行至本中心招待所系統預訂實驗排程期間之

住宿，並請依招待所管理作業要點繳清住宿費用，若實驗排

程期間之住宿日無刷卡報到紀錄，則不核給當日免費住宿。 
5. 已預約住宿而未住宿者，應至少於預定入住日前一日辦理取

消；若無法提供非可歸責於實習學生之原因者，本中心將依

招待所管理作業要點進行已預約未入住流程。 
五、承辦單位與聯絡人 
    用戶行政與推廣室 

簡琪芳（分機：8205、Email：chifang@nsrrc.org.tw） 
蘇慧容（分機：8207、Email：su.stella@nsrrc.org.tw） 
施茗粢（分機：8215、Email：shih.elsa@nsrrc.org.tw）   

業務承辦單位之聯絡人

與聯絡資訊。 

六、本注意事項經行政會報通過，報請主任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明定本注意事項之制訂

及修訂流程。 

 

 

 


